


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，试点单位相关要求与

《山西省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实施

方案》 （晋环回废(2019) 173号， 下文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和

《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 一 步做好全省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

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晋环固废(2020) 58 

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 一 致， 试点时间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三、 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分局和交通运输局要加强组织

领导， 要按照《实施方案》和本通知要求， 指导督促试点单位推

进试点工作；加强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置的监管， 加大执法力度，

规范各收贮点收集、贮存和转运管理和台账记录，并按月将收贮

点经营情况汇总后报市生态环境局和交通运输局。

联 系人： 市生态环境局 土壤与固废科 李勇义 钟贞

联系电话： 8220057 

邮 箱： llgfzx@l63.com 

联 系人： 市交通运输局 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王剑

联系电话： 13503580503 

邮 箱： 328832100@qq.com 

附：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转发＜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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